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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2012届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中期检查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保证我院2012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质量，学院定于5月21日至5月25日（十四周）进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中期检查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一、指导教师自查
指导教师检查自己所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进度及计划完成情况，并填写“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2012年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（教师）自查表”，于5月23日前交所在二级学院教学秘书处，以备检查。
二、二级学院自查
各二级学院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领导小组按学院相关要求，按20％比例进行随机抽查，主要检查如下内容：
1．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任务书、开题报告是否齐全、填写是否规范。

2．指导教师是否有指导记录和论文修改记录。

3．是否按开题报告中的进度安排进行。
4．论文初稿是否按标准格式撰写。

5．论文内容是否符合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任务书的要求。
6．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。
检查完毕后，各二级学院写出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领导小组将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中期检查情况报告，于5月25日前提交教务处。
三、学院检查
学院将于5月28-29日对各二级学院2012年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情况进行集中检查，检查采取抽查方式，检查前一天教务处将通知各二级学院教学秘书抽查学生名单，各二级学院教学秘书把被检查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相关资料收齐（包括：选题表、任务书、开题报告、进度计划表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初稿）。抽查原则上每专业不少于5个。
四、学院检查组成员

学院检查组成员由主管教学院长、教学督导、各二级学院领导、教研室负责人（二级学院领导、教研室负责人采取交叉检查方式）、教务处领导和工作人员组成。
特此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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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12年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

（教师）自查表

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学号
	
	姓名
	                 
	指导教师
	

	题目
	

	本课题的研究内容和目标



	研究进展情况和已完成的研究内容



	三、现阶段取得的成绩或创新之处



	四、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困难、以及下一阶段工作计划



	五、指导教师评阅意见（包括对学生的研究态度、工作能力、研究进展等）

指导教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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